附件1：
浦江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形成政府领导下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在共同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减少交通违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经浦江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镇交安联会）研究，决定调整浦江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镇交安联会组成情况

镇交安联会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毅担任召集人，主要由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安监所、水务站、杜行派出所、鲁汇派出所、交警机动三大队等相关部门组成，镇交安联会办公室负责协调指导和推进落实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各单位要指派专人担任联络员，具体负责联席会议的有关工作事项。

二、镇交安联会工作职责

    （一）协调部署：在镇政府领导下，负责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镇交通安全工作。

（二）研究解决：研究提出本镇交通安全工作政策和措施，解决交通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上传下达：传达区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含交通运输）考核细则。

   （四）制定落实：制定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完成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镇政府交办的其他交通安全工作。

    三、 镇交安联会工作措施

    （一）召开联席会议。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原则每月召开一次。另外，可根据情况临时召开会议研究交通安全问题，每年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不少于十二次。 

    （二）确定会议议题。会前要有针对性、充分地准备会议议题，必要时召开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酝酿会议议题，特殊情况可以紧急召开会议部署研究。 

（三）落实参会人员。召开联席会议时，根据研究的具体工作，适度缩减参会成员单位，仅邀请所涉相关成员单位参加，并按要求签到。特殊原因不能参加会议的，须请假，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四）会后通报汇报。每次联席会议结束后，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及时将会议主要内容形成会议纪要，交通安全会议记录必须单独整理，印发或网传各成员单位，并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会议纪要以及其他相关工作要求。有关成员单位在下一次联席会议上汇报落实工作的情况。
四、镇交安联会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督导检查。加强对辖区单位交通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指导和督促单位建立相应组织、管理制度、工作措施，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各级日常的议事日程，落实各项工作要求，促进交通安全管理。加强对辖区内相关单位的督促、指导、检查，不断提高联席会议的工作效能与协调能力。

（二）主动研究解决、形成合力。相关成员单位应按要求参加会议，主动研究解决涉及本单位职责范围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并与其它成员单位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交通安全管理合力。 

（三）规范信息管理、建立长效。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对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工作的文件，成员单位、成员名册、联系方式、工作制度、工作职责等建立规范台账，落实专人负责，全面提升我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水准，为本镇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 2 -
                                                                                   
- 1 -

